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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权力事项清单

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一、辐射安全

许可

1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

射线装置的单位新

申请和重新申请

8

2 单位名称—变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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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一、辐射安全

许可

3 法定代表人—变更 10

4 地址名称—变更 12

5
辐射安全许可—延

续
13

6
辐射安全许可—遗

失补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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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一、辐射安全

许可

7
辐射安全许可—部

分终止和注销
15

8

辐射安全许可—销

售放射性同位素的

单位新申请和重新

申请

17

9

辐射安全许可—生

产、销售射线装置的

单位新申请和重新

申请

18

二、排污许可 10
重点管理的排污单

位核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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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二、排污许可

11
简化管理的排污单

位核发
21

12 排污许可—延续 22

13
排污许可—单位名

称变更
23

14
排污许可—地址名

称变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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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二、排污许可

15
排污许可—法定代

表人变更
25

16
排污许可—其他变

更
26

17 排污许可—补领 27

三、一般建设

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

18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审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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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19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审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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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不找关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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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办事业务指南

一、辐射安全许可

1.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单位新申请和重新申请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和《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的通知》（国发〔2021〕7 号）文件要求，使用Ⅳ、Ⅴ类放射源

和使用Ⅲ类射线装置的单位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可以由设区的市

级的生态环境部门核发。

1.1 需提供要件

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资料来源：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

安全申报系统 http://rr.mee.gov.cn 下载）。材料说明：包含成

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文件；从事辐射活动范围相适应

的专、兼职管理人员学历证明材料；辐射工作人员考核合格证明；

建立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

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训计划、台账管理制度、监测方案和辐

射事故应急预案；以前年度评估报告；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控制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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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计划（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开展诊断和治疗的单

位）,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的处理方案（产生放射性废

气、废液、固体废物的单位），放射性同位素使用登记制度（使

用放射性同位素单位提供）。（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1.3 办理时限：2 个工作日

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投诉。

2.单位名称—变更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辐射工作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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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之日起 20 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2.1 需提供要件

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申请表（加盖公章，原件）。（资料来源：

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http://rr.mee.gov.cn 下

载）

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2.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投诉。

3.法定代表人—变更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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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工作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

登记之日起 20 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3.1 需提供要件

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申请表（加盖公章，原件）。（资料来源：

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http://rr.mee.gov.cn 下

载）

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3.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投诉。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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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址名称—变更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和《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的通知》（国发〔2021〕7 号）文件要求，使用Ⅳ、Ⅴ类放射源

和使用Ⅲ类射线装置的单位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可以由设区的市

级的生态环境部门核发。

4.1 需提供要件

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资料来源：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

安全申报系统 http://rr.mee.gov.cn 下载）。材料说明：包含成

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文件；从事辐射活动范围相适应

的专、兼职管理人员学历证明材料；辐射工作人员考核合格证明；

建立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

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训计划、台账管理制度、监测方案和辐

射事故应急预案；以前年度评估报告；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控制

检测计划（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开展诊断和治疗的单

位）,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的处理方案（产生放射性废

气、废液、固体废物的单位），放射性同位素使用登记制度（使

用放射性同位素单位提供）。（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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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4.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投诉。

5.辐射安全许可—延续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应当于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5.1 需提供要件

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申请报告（资料来源：在全国核技术利

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http://rr.mee.gov.cn 下载）。材料说明：

监测报告（辐射环境监测报告、年度评估报告、个人剂量监测报

告）；许可证有效期内的辐射安全防护工作总结(总结应真实全

面，将相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一并提交，包括：成立辐射防护领

导管理机构的文件、专兼职管理人员的学历证明材料、辐射工作

人员辐射防护培训合格证明、单位各项管理制度、辐射事故应急

http://rr.mee.gov.cn


—14—

预案、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原件)。（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5.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5.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投诉。

6.辐射安全许可—遗失补发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辐射工作单位因故遗失许可证的，应当及时到所在地省级报刊

上刊登遗失公告，并于公告 30 日后的一个月内持公告到原发证

机关申请补发。

6.1 需提供要件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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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安全许可证遗失补发申请表（资料来源：在全国核技术

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http://rr.mee.gov.cn 下载）。材料说

明：包含刊登遗失声明的报刊原件及刊登面。（资料来源：申请

单位自备）

6.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6.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6.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投诉。

7.辐射安全许可—部分终止和注销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辐射工作单位部分终止或者全部终止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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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素与射线装置活动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部分变更或者注

销许可证申请，由原发证机关核查合格后，予以变更或者注销许

可证。

7.1 需提供要件

辐射安全许可证部分终止和注销申请表（资料来源：在全国

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http://rr.mee.gov.cn 下载）。材

料说明：包含废旧放射源、射线装置、放射性废物安全处理的证

明材料；退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信息共享后可取消）。

（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7.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7.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7.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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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8.辐射安全许可—销售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新申请和重新

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条。

8.1 需提供要件

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1 名本科以上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

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技术人员学历证书；辐射工作人员考核合格

证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运输及包装容器购买发票；成立辐射

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文件；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放射性废气、

废液、固体废物的处理方案。

８.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8.3 办理时限：8 个工作日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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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投诉。

9.辐射安全许可—生产、销售射线装置的单位新申请和重新

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五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条。

9.1 需提供要件

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1 名本科以上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

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技术人员学历证书；辐射工作人员考核合格

证书；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文

件。

9.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

mee.gov.cn

http://rr.mee.gov.cn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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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办理时限：8 个工作日

9.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辐射安全许可，首

先“网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

邮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27 咨询

投诉。

二、排污许可

1.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核发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单位），应当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位，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

1.1 需提供要件

（一）排污许可证申请表。（资料来源：申请表在全国排污

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ee.gov.cn 下载）

（二）自行监测方案。（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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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诺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四）排污单位有关排污口规范化的情况说明。（资料来源：

申请单位自备）

（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文号或备案登记表。

（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六）排污许可证申请前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资料来源：

申请单位自备）

（七）总量确认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

ee.gov.cn

1.3 办理时限：10 个工作日

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排污许可，首先“网

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邮寄），

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

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5 咨询投诉。

http://permit.m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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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核发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单位），应当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的排污单位，

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

2.1 需提供要件

（一）排污许可证申请表。（资料来源：申请表在全国排污

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ee.gov.cn 下载）

（二）自行监测方案。（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三）承诺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四）排污单位有关排污口规范化的情况说明。（资料来源：

申请单位自备）

（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文号或备案登记表。

（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

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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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办理时限：5 个工作日

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排污许可，首先“网

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邮寄），

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

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5 咨询投诉。

3.排污许可—延续

排污单位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的，应当

在排污许可证届满六十日前向原核发环保部门提出申请。

3.1 需提供要件

（一）延续申请。（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二）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三）承诺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

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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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3.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排污许可，首先“网

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邮寄），

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

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5 咨询投诉。

4.排污许可—单位名称变更

排污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的，排污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审批部门提交变更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以及与变更排污许

可证有关的其他材料。

4.1 需提供要件

（一）变更申请。（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二）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三）承诺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四）变更核准通知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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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gov.cn

4.3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4.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排污许可，首先“网

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邮寄），

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

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5 咨询投诉。

5.排污许可—地址名称变更

排污单位住所信息发生变更的，排污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三十日内，向审批部门提交变更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以及与变更排

污许可证有关的其他材料。

5.1 需提供要件

（一）变更申请。（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二）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三）承诺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四）变更核准通知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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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网上办：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

ee.gov.cn

5.3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5.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排污许可，首先“网

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邮寄），

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

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5 咨询投诉。

6.排污许可—法定代表人变更

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等信息发生变更的，排

污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审批部门提交变更排污许

可证申请表以及与变更排污许可证有关的其他材料。

6.1 需提供要件

（一）变更申请。（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二）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三）承诺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四）变更核准通知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6.2 办理路径

http://permit.m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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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

ee.gov.cn

6.3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排污许可，首先“网

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邮寄），

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

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5 咨询投诉。

7.排污许可—其他变更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单位办理除名称、地址、法定

代表人等基本信息发生变更之外排污许可证记载内容发生变化

的，排污单位可以主动向审批部门提出调整排污许可证内容的申

请，审批部门应当及时对排污许可证记载内容进行调整。

7.1 需提供要件

（一）变更申请。（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二）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http://permit.m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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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诺书。（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四）变更所需其他材料。（如：环评登记表等）（资料来源：

申请单位自备）

7.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

ee.gov.cn

7.3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7.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排污许可，首先“网

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邮寄），

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

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5 咨询投诉。

8.排污许可—补领

排污许可证发生遗失、损毁的，排污单位可以向审批部门申

请补领。

8.1 需提供要件

http://permit.m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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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遗失声明。（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二）未损坏的排污许可证。（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8.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http://permit.m

ee.gov.cn

8.3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8.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排污许可，首先“网

上办”方式，网上办结后，需到服务厅提交存档资料（或邮寄），

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

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5 咨询投诉。

三、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1.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根据建设项目特征和所在区域的环境敏感程度，综合考虑建

设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

分类管理。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名录的规定，分别组织编制建设

http://permit.mee.gov.cn
http://permit.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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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

表。

1.1 需提供要件

①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②报送申请。（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③公众参与说明（仅报告书项目）。（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

备）

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环评统一申报和审批系统：http://114.25

1.10.205/#/eia

1.3 办理时限：报告书 30 个工作日

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环评业务，建议您

优先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鞍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

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

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7 咨询投诉。

2.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根据建设项目特征和所在区域的环境敏感程度，综合考虑建

http://114.251.10.205/
http://114.251.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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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

分类管理。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名录的规定，分别组织编制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

表。

2.1 需提供要件

①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②报送申请（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备）

③公众参与说明（仅报告书项目）（资料来源：申请单位自

备）

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12 号鞍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全国环评统一申报和审批系统：http://114.25

1.10.205/#/eia

2.3 办理时限：报告表 15 个工作日

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环评业务，建议您

优先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鞍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

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

http://114.251.10.205/
http://114.251.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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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91067 咨询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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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禁办事项清单

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

一、违规申请办理

使用放射性同位

素、射线装置的单

位新申请和重新

申请的辐射安全

许可

1.提供的材料虚假、伪造的

2.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的、变更内容与现场

实际不符的

3.申办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申办辐射安全许

可证的

二、违规申请办理

辐射安全许可—

延续

1.提供的材料虚假、伪造的

2.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未届满的。

2.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的、变更内容与现场

实际不符的

3.申办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申办辐射安全许

可证的

三、违规申请办理

辐射安全许可—

部分终止和注销

1.提供的材料虚假、伪造的

2.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的、变更内容与现场

实际不符的

3.申办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申办辐射安全许

可证的

四、违规申请办理

重点管理的排污

单位核发

1.无环评审批文件

2.环保设施未建成

3.排污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申办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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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

的

五、违规申请办理

简化管理的排污

单位核发

1.无环评审批文件

2.环保设施未建成

3.排污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申办排污许可证

的

六、违规申请办理

排污许可—延续

1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未届满的

2. 排污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延续排污许可

证的。

七、违规申请办理

排污许可—单位

名称变更

1.变更内容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

2. 排污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变更排污许可

证的。

八、违规申请办理

排污许可—地址

名称变更

1.变更内容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

2. 排污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变更排污许可

证的。

九、违规申请办理

排污许可—法定

代表人变更

1.变更内容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

2. 排污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变更排污许可

证的。

十、违规申请办理

排污许可—其他

变更

1.变更内容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

2.排污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变更排污许可证

的。

十一、违规申请办

理排污许可—补

领

1.未提供申请补领说明

2.排污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补领排污许可证

的。

十二、违规申请办

理一般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

1.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

2.不符合审批权限规定的项目

3.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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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

4.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

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

善目标管理要求

5.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

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

控制生态破坏

6.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7.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

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环

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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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缺办理事项清单

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 补正期限

1
重点管理的排污

单位核发

排污单位有关排污口

规范化的情况说明
申请单位提供 5 个工作日

2
简化管理的排污

单位核发

排污单位有关排污口

规范化的情况说明
申请单位提供 5 个工作日

注：一个业务事项涉及多种可容缺资料的，可同时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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